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005號

原      告  趙崇隆  

被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黃淑玲  

            宋子瑩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彗媚  

訴訟代理人  白智瑟  

            江勝男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被      告  陳宏瑾  

訴訟代理人  林凱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

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宏瑾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1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850元由被告陳宏瑾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宏瑾以新臺幣400,001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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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起訴時係以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

為被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0,001

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

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稽(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訴訟中依

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追加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華南銀行)、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追加被告陳宏瑾，亦

有追加被告狀、言詞辯論筆錄可憑(見本院卷第35、65頁)，

核其所為，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行員儲蓄存款第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銀帳戶)，分別於113年8月4日22

時18分3秒、同日22時29分51秒，各匯款1元、440,000元，

合計440,001元(下合稱系爭匯款)至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

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信用卡(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0

0號，下稱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

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帳款，原告否認有操作系爭匯款，且

原告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

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匯款；又

被告第一銀行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被告陳宏瑾也承認系爭

匯款非其所有，卻均拒絕返還，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第一銀行、被告陳宏瑾返還系爭匯

款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1元，及自113年8

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被告第一銀行辯以：原告於113年8月5日電話聯繫被告客服

中心表示，其系爭華銀帳戶於113年8月4日晚間10時許遭轉

出系爭匯款並匯入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協助退回款

項，嗣原告提出報案證明，被告已於113年8月14日將系爭一

銀信用卡予以停用，又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於系爭匯款匯入

之前、後，尚有其他筆款項匯入，並陸續沖抵系爭一銀信用

卡之消費款，至113年8月14日停卡前，該帳戶溢繳款餘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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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1元，準此，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溢繳款之權利歸屬尚

待司法程序判斷，要非被告有權自行認定，原告向被告請求

返還款項，即無理由；況系爭匯款匯入持卡人帳戶係清償持

卡人之信用卡消費款，被告並未受有任何利益，是原告依不

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加計其系爭華銀帳戶存款利率

之利息，均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華南銀行則以：原告係透過台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行動支付公司)之台灣行動支付APP(下稱台灣PAY)

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服務(下稱雲支付)，並於113年

8月4日22：18：03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1元轉帳至系爭一銀

信用卡帳戶、同日22：29：51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440,000

元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同日23：00：47扣款5,480

元轉帳至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戶(0000000000000000)，上開

交易均符合台灣PAY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雲支付)服

務驗證機制及相關安控機制，確屬本人所為，原告自不得基

於消費寄託關係重複請求返還款項；又系爭匯款係透過雲支

付機制轉帳，被告依華南商業銀行雲支付約定條款(下稱雲

支付條款)、金融機構辦協行動金融卡安全控管作業規範(下

稱HCE安控規範)、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

基準(下稱安控基準)，交易前已於113年8月4日22：15：22

發送OTP簡訊(5分鐘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0

0)以驗證原告身分，驗證無誤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

6：07透過OTP簡訊再次發送行動金融卡下載驗證碼(虛擬金

融卡初始密碼且30日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

00)，亦驗證無誤後，最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6：15發

送申請HCE行動金融卡成功通知簡訊至原告之手機號碼(0000

000000)，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

管、使用，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至，均

屬原告本人交易行為，原告基於消費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

還系爭匯款加計返還利息損害，實屬於法無據，不足採信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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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宏瑾則以：系爭匯款確實有轉帳到被告之系爭一銀信

用卡繳款帳戶裡面，然原告主張系爭匯款係遭不明人士逕行

匯至被告之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

應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而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

中，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

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原告至今未就

「無法律上之原因」此一構成要件，提出任何證據方法、證

據資料等證物予以說明系爭匯款如何於不具法律上之原因，

故原告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盡其訴訟之舉證責任，其所

為之不當得利之請求，不足為採，應予駁回；退步言之，華

南銀行轉帳匯款手續均需經本人驗證，原告以外之他人當不

可能從遠端操控原告之手機，登入其華南銀行應用程式進行

匯款轉帳之舉，原告之詞顯然違反網路銀行應用程式交易之

通常手續，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華南銀行部分：

　⒈按本法稱活期存款，謂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定方式，隨時提

取之存款，銀行法第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寄託者，謂當事

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為代替

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

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

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

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

項、第603條亦定有明文。是金融機構接受存款者，其與存

款戶間之契約應屬消費寄託關係（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

字第194號判決參照）。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

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

5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依雲支付約定條款第1條約定，申辦對象限於已開立

新臺幣活期存款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並留存行動電話號碼之

自然人；第2條約定申請人限於台灣行動支付公司註冊「數

位皮夾，於行動裝置上通過核驗，完成卡片下載並設定「華

南雲支付密碼」，相關「華南雲支付」並屬實體晶片金融卡

衍生服務；第3條約定申請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

善保管、使用「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

所綁定之行動裝置，如有遺失、被竊或其他喪失等情形，應

即辦理掛失手續，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之損失，除

約定事由外，概由銀行負擔(見本院卷第79-80頁)。又依HCE

安控規範第2條規定：「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一、行動金

融卡：係指透過空中傳輸下載個人化資料至行動裝置，發行

具行動交易功能之金融卡。…」、第3條規定：「行動金融

卡申辦作業應符合下列控管要求：一、發卡對象限已開立存

款帳戶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者…二、行動金融卡分類如下：

㈠第一類行動金融卡：線上申辦應依據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

行安全控管基準(以下簡稱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至第4款任

一款安全設計進行身分確認，若以行動電話門號OTP驗證，

設定該門號應採兩項以上技術機制…。」各等語(見本院卷

第87頁)。再依安控基準第7條規定：「身分核驗安全設計及

信賴等級一、憑證簽章…二、晶片金融卡…三、一次性密碼

(以下簡稱OTP)…四、兩項以上技術(以下簡稱2FA)…㈠安全

設計符合下列要求者，為高信賴等級機制：1、…2、身分驗

證：應具有下列三項之任兩項以上技術。⑴客戶與金融機構

所約定之資訊，且無第三人知悉(如密碼、圖形鎖、手勢

等)。⑵客戶所持有之設備，金融機構應確認該設備為客戶

與金融機構所約定持有之實體設備(如密碼產生器、密碼

卡、晶片卡、電腦、行動裝置、憑證載具、SIM卡認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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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護照、金鑰等)。⑶客戶提供給金融機構其所擁有之生物

特徵金融機構應直接或間接驗證該生物特徵。間接驗證係指

由額戶端設備(如行動裝置)驗證或委由第三方驗證，金融機

構僅讀取驗證結果，必要時應增加驗證來源辨識。…」等語

明確(見本院卷第99-105頁)，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應可信

實。

　⒊原告雖主張其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

卡帳戶，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

匯款云云，惟查，原告係透過台灣PAY申請被告HCE行動金融

卡，被告依雲支付約定條款、HCE安控規範及安控基準規

定，傳遞OTP簡訊至原告留存於被告處之手機門號000000000

0(見本院卷第123頁)，以為驗證身分，復自陳「0000000000

是我的手機」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原

告申請HCE金融卡留存之申請紀錄及註銷資訊、原告綁定HCE

行動金融卡系統發送簡訊紀錄、被告系統留存簡訊內容等件

(見本院卷第125-126頁)相符，佐以被告客服中心亦未收到

原告反應未申請HCE行動金融卡之訊息，足認原告確實有向

被告申請HCE行動金融卡；又原告自陳其金融卡並未遺失、

亦未交付他人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且相關帳號、

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而系爭匯款

係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易，是屬原告本

人交易行為，堪可認定；縱原告否認有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

行為，而係遭盜用，惟其未就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

「數位皮夾」帳號、密碼，所綁定之行動裝置有因遺失、被

竊或因其他喪失等情形，向被告辦理掛失手續，但卻有不明

人士可操作其手機使用帳號、密碼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亦

認原告對其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

號、密碼與手機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應認系爭匯

款之交易發生之損害係可歸責於原告；況且，原告並未陳明

並舉證證明被告於系爭匯款之交易行為有何可歸責之具體事

由，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即屬無據，無由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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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關於被告第一銀行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

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2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即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

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

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一方基於他

方之給付受有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當事

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

　⒉次查，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系爭華銀帳戶，於

前揭時間匯出系爭匯款至被告之信用卡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

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被告之信用

卡帳款，被告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依不當得

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云云，揆諸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

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此節並未提出

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而由被告所提之原告報案證明單所載，

足見原告係於113年8月5日11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

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戶遭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

　　而系爭匯款匯入被告陳宏瑾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後，被告陳

宏瑾係於113年8月4日22：18：04、同日22：29：52分別繳

款1元、440,000元，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信用卡消費款，此

為原告所明知(見本院卷第35頁)，並有被告提出之信用卡客

戶消費明細(見本院卷第53頁)可考，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

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云云，核與事實不符，益見系爭

匯款並非匯入被告帳戶，被告之財產實未產生變動，即原告

之匯款行為並未使被告之財產有任何增益，依前開說明，被

告既未因原告之匯款440,001元行為而受有何利益，準此，

則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難認有據，是原告依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亦屬無據，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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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

　㈢關於被告陳宏瑾部分：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

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

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

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受益人之

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

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固應由主張不

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

「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

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

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

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

「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

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

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19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承認系爭匯款非其所有，卻拒絕返還，故依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被告除直承系爭

匯款確有轉帳到其所有之系爭一銀信用卡繳款帳戶裡面(見

本院卷第142頁)外，僅以原告係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應舉證

證明其無法律上之原因等語置辯。經查，系爭匯款因原告自

陳其並未遺失金融卡、亦未交付他人使用（見本院卷第49

頁），且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

管、使用，而系爭匯款係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

行之交易，且未能舉證證明遭何人盜刷，而經本院認係原告

之本人交易行為，固如前述；然衡諸原告確旋於113年8月5

日11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

戶遭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且始終主張非本人匯款，

並堅稱不認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而此節為被

告所不爭執，堪認原告之匯款行為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定目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的而增益被告之財產，自亦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是被告

之受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產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

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被告既未否認與原告素不相識，又

辯稱本件原告系爭滙款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云云，容有所

誤，自難憑取。又本件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經認定如

前，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

因」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惟被告就此並未陳明、亦未提

出任何證據證明之，即未舉證證明其受領系爭匯款係有法律

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自應成立不當得利，則原告不當得利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440,001元，即非無據，應

予准許。

　⒊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

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期限之

給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陳宏瑾始負遲延責

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11月15日（見本院卷第14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屬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440,00

1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陳宏瑾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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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被告陳宏瑾聲請宣告被告陳宏瑾如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4,850元

合　　　　計　　　　　　　 4,850元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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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005號
原      告  趙崇隆  
被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黃淑玲  
            宋子瑩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彗媚  
訴訟代理人  白智瑟  
            江勝男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被      告  陳宏瑾  
訴訟代理人  林凱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宏瑾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1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850元由被告陳宏瑾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宏瑾以新臺幣400,00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係以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為被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0,001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稽(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訴訟中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追加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追加被告陳宏瑾，亦有追加被告狀、言詞辯論筆錄可憑(見本院卷第35、65頁)，核其所為，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行員儲蓄存款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銀帳戶)，分別於113年8月4日22時18分3秒、同日22時29分51秒，各匯款1元、440,000元，合計440,001元(下合稱系爭匯款)至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信用卡(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帳款，原告否認有操作系爭匯款，且原告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匯款；又被告第一銀行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被告陳宏瑾也承認系爭匯款非其所有，卻均拒絕返還，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第一銀行、被告陳宏瑾返還系爭匯款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1元，及自113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被告第一銀行辯以：原告於113年8月5日電話聯繫被告客服中心表示，其系爭華銀帳戶於113年8月4日晚間10時許遭轉出系爭匯款並匯入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協助退回款項，嗣原告提出報案證明，被告已於113年8月14日將系爭一銀信用卡予以停用，又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於系爭匯款匯入之前、後，尚有其他筆款項匯入，並陸續沖抵系爭一銀信用卡之消費款，至113年8月14日停卡前，該帳戶溢繳款餘額為22,521元，準此，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溢繳款之權利歸屬尚待司法程序判斷，要非被告有權自行認定，原告向被告請求返還款項，即無理由；況系爭匯款匯入持卡人帳戶係清償持卡人之信用卡消費款，被告並未受有任何利益，是原告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加計其系爭華銀帳戶存款利率之利息，均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華南銀行則以：原告係透過台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行動支付公司)之台灣行動支付APP(下稱台灣PAY)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服務(下稱雲支付)，並於113年8月4日22：18：03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1元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同日22：29：51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440,000元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同日23：00：47扣款5,480元轉帳至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戶(0000000000000000)，上開交易均符合台灣PAY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雲支付)服務驗證機制及相關安控機制，確屬本人所為，原告自不得基於消費寄託關係重複請求返還款項；又系爭匯款係透過雲支付機制轉帳，被告依華南商業銀行雲支付約定條款(下稱雲支付條款)、金融機構辦協行動金融卡安全控管作業規範(下稱HCE安控規範)、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下稱安控基準)，交易前已於113年8月4日22：15：22發送OTP簡訊(5分鐘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00)以驗證原告身分，驗證無誤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6：07透過OTP簡訊再次發送行動金融卡下載驗證碼(虛擬金融卡初始密碼且30日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00)，亦驗證無誤後，最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6：15發送申請HCE行動金融卡成功通知簡訊至原告之手機號碼(0000000000)，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至，均屬原告本人交易行為，原告基於消費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加計返還利息損害，實屬於法無據，不足採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宏瑾則以：系爭匯款確實有轉帳到被告之系爭一銀信用卡繳款帳戶裡面，然原告主張系爭匯款係遭不明人士逕行匯至被告之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應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而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原告至今未就「無法律上之原因」此一構成要件，提出任何證據方法、證據資料等證物予以說明系爭匯款如何於不具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盡其訴訟之舉證責任，其所為之不當得利之請求，不足為採，應予駁回；退步言之，華南銀行轉帳匯款手續均需經本人驗證，原告以外之他人當不可能從遠端操控原告之手機，登入其華南銀行應用程式進行匯款轉帳之舉，原告之詞顯然違反網路銀行應用程式交易之通常手續，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華南銀行部分：
　⒈按本法稱活期存款，謂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定方式，隨時提取之存款，銀行法第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亦定有明文。是金融機構接受存款者，其與存款戶間之契約應屬消費寄託關係（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94號判決參照）。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依雲支付約定條款第1條約定，申辦對象限於已開立新臺幣活期存款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並留存行動電話號碼之自然人；第2條約定申請人限於台灣行動支付公司註冊「數位皮夾，於行動裝置上通過核驗，完成卡片下載並設定「華南雲支付密碼」，相關「華南雲支付」並屬實體晶片金融卡衍生服務；第3條約定申請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保管、使用「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所綁定之行動裝置，如有遺失、被竊或其他喪失等情形，應即辦理掛失手續，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之損失，除約定事由外，概由銀行負擔(見本院卷第79-80頁)。又依HCE安控規範第2條規定：「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一、行動金融卡：係指透過空中傳輸下載個人化資料至行動裝置，發行具行動交易功能之金融卡。…」、第3條規定：「行動金融卡申辦作業應符合下列控管要求：一、發卡對象限已開立存款帳戶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者…二、行動金融卡分類如下：㈠第一類行動金融卡：線上申辦應依據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安全控管基準(以下簡稱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至第4款任一款安全設計進行身分確認，若以行動電話門號OTP驗證，設定該門號應採兩項以上技術機制…。」各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再依安控基準第7條規定：「身分核驗安全設計及信賴等級一、憑證簽章…二、晶片金融卡…三、一次性密碼(以下簡稱OTP)…四、兩項以上技術(以下簡稱2FA)…㈠安全設計符合下列要求者，為高信賴等級機制：1、…2、身分驗證：應具有下列三項之任兩項以上技術。⑴客戶與金融機構所約定之資訊，且無第三人知悉(如密碼、圖形鎖、手勢等)。⑵客戶所持有之設備，金融機構應確認該設備為客戶與金融機構所約定持有之實體設備(如密碼產生器、密碼卡、晶片卡、電腦、行動裝置、憑證載具、SIM卡認證、晶片護照、金鑰等)。⑶客戶提供給金融機構其所擁有之生物特徵金融機構應直接或間接驗證該生物特徵。間接驗證係指由額戶端設備(如行動裝置)驗證或委由第三方驗證，金融機構僅讀取驗證結果，必要時應增加驗證來源辨識。…」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99-105頁)，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應可信實。
　⒊原告雖主張其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匯款云云，惟查，原告係透過台灣PAY申請被告HCE行動金融卡，被告依雲支付約定條款、HCE安控規範及安控基準規定，傳遞OTP簡訊至原告留存於被告處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見本院卷第123頁)，以為驗證身分，復自陳「0000000000是我的手機」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原告申請HCE金融卡留存之申請紀錄及註銷資訊、原告綁定HCE行動金融卡系統發送簡訊紀錄、被告系統留存簡訊內容等件(見本院卷第125-126頁)相符，佐以被告客服中心亦未收到原告反應未申請HCE行動金融卡之訊息，足認原告確實有向被告申請HCE行動金融卡；又原告自陳其金融卡並未遺失、亦未交付他人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且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而系爭匯款係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易，是屬原告本人交易行為，堪可認定；縱原告否認有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行為，而係遭盜用，惟其未就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所綁定之行動裝置有因遺失、被竊或因其他喪失等情形，向被告辦理掛失手續，但卻有不明人士可操作其手機使用帳號、密碼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亦認原告對其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與手機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應認系爭匯款之交易發生之損害係可歸責於原告；況且，原告並未陳明並舉證證明被告於系爭匯款之交易行為有何可歸責之具體事由，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即屬無據，無由准許。
　㈡關於被告第一銀行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即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一方基於他方之給付受有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
　⒉次查，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系爭華銀帳戶，於前揭時間匯出系爭匯款至被告之信用卡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被告之信用卡帳款，被告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云云，揆諸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此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而由被告所提之原告報案證明單所載，足見原告係於113年8月5日11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戶遭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
　　而系爭匯款匯入被告陳宏瑾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後，被告陳宏瑾係於113年8月4日22：18：04、同日22：29：52分別繳款1元、440,000元，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信用卡消費款，此為原告所明知(見本院卷第35頁)，並有被告提出之信用卡客戶消費明細(見本院卷第53頁)可考，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云云，核與事實不符，益見系爭匯款並非匯入被告帳戶，被告之財產實未產生變動，即原告之匯款行為並未使被告之財產有任何增益，依前開說明，被告既未因原告之匯款440,001元行為而受有何利益，準此，則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難認有據，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亦屬無據，無由准許。
　㈢關於被告陳宏瑾部分：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19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承認系爭匯款非其所有，卻拒絕返還，故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被告除直承系爭匯款確有轉帳到其所有之系爭一銀信用卡繳款帳戶裡面(見本院卷第142頁)外，僅以原告係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應舉證證明其無法律上之原因等語置辯。經查，系爭匯款因原告自陳其並未遺失金融卡、亦未交付他人使用（見本院卷第49頁），且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而系爭匯款係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易，且未能舉證證明遭何人盜刷，而經本院認係原告之本人交易行為，固如前述；然衡諸原告確旋於113年8月5日11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戶遭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且始終主張非本人匯款，並堅稱不認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而此節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原告之匯款行為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定目的而增益被告之財產，自亦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是被告之受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產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被告既未否認與原告素不相識，又辯稱本件原告系爭滙款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云云，容有所誤，自難憑取。又本件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經認定如前，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惟被告就此並未陳明、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即未舉證證明其受領系爭匯款係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自應成立不當得利，則原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440,001元，即非無據，應予准許。
　⒊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陳宏瑾始負遲延責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15日（見本院卷第14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440,001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陳宏瑾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陳宏瑾聲請宣告被告陳宏瑾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第一審裁判費　 　 　　　　 4,850元
合　　　　計　　　　　　　 4,850元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005號
原      告  趙崇隆  
被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黃淑玲  
            宋子瑩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彗媚  
訴訟代理人  白智瑟  
            江勝男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被      告  陳宏瑾  
訴訟代理人  林凱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
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宏瑾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1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850元由被告陳宏瑾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宏瑾以新臺幣400,001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係以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
    為被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0,001元
    ，及自民國113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算
    之利息，有起訴狀可稽(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訴訟中依消
    費寄託法律關係，追加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華南銀行)、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追加被告陳宏瑾，亦有
    追加被告狀、言詞辯論筆錄可憑(見本院卷第35、65頁)，核
    其所為，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行員儲蓄存款第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銀帳戶)，分別於113年8月4日22
    時18分3秒、同日22時29分51秒，各匯款1元、440,000元，
    合計440,001元(下合稱系爭匯款)至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
    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信用卡(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0
    0號，下稱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
    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帳款，原告否認有操作系爭匯款，且
    原告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
    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匯款；又
    被告第一銀行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被告陳宏瑾也承認系爭
    匯款非其所有，卻均拒絕返還，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第一銀行、被告陳宏瑾返還系爭匯
    款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1元，及自113年8
    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被告第一銀行辯以：原告於113年8月5日電話聯繫被告客服中
    心表示，其系爭華銀帳戶於113年8月4日晚間10時許遭轉出
    系爭匯款並匯入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協助退回款項，
    嗣原告提出報案證明，被告已於113年8月14日將系爭一銀信
    用卡予以停用，又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於系爭匯款匯入之前
    、後，尚有其他筆款項匯入，並陸續沖抵系爭一銀信用卡之
    消費款，至113年8月14日停卡前，該帳戶溢繳款餘額為22,5
    21元，準此，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溢繳款之權利歸屬尚待司
    法程序判斷，要非被告有權自行認定，原告向被告請求返還
    款項，即無理由；況系爭匯款匯入持卡人帳戶係清償持卡人
    之信用卡消費款，被告並未受有任何利益，是原告依不當得
    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加計其系爭華銀帳戶存款利率之利
    息，均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華南銀行則以：原告係透過台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行動支付公司)之台灣行動支付APP(下稱台灣PAY)
    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服務(下稱雲支付)，並於113年
    8月4日22：18：03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1元轉帳至系爭一銀
    信用卡帳戶、同日22：29：51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440,000
    元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同日23：00：47扣款5,480
    元轉帳至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戶(0000000000000000)，上開
    交易均符合台灣PAY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雲支付)服
    務驗證機制及相關安控機制，確屬本人所為，原告自不得基
    於消費寄託關係重複請求返還款項；又系爭匯款係透過雲支
    付機制轉帳，被告依華南商業銀行雲支付約定條款(下稱雲
    支付條款)、金融機構辦協行動金融卡安全控管作業規範(下
    稱HCE安控規範)、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
    基準(下稱安控基準)，交易前已於113年8月4日22：15：22
    發送OTP簡訊(5分鐘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0
    0)以驗證原告身分，驗證無誤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
    6：07透過OTP簡訊再次發送行動金融卡下載驗證碼(虛擬金
    融卡初始密碼且30日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
    00)，亦驗證無誤後，最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6：15發
    送申請HCE行動金融卡成功通知簡訊至原告之手機號碼(0000
    000000)，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
    管、使用，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至，均
    屬原告本人交易行為，原告基於消費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
    還系爭匯款加計返還利息損害，實屬於法無據，不足採信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宏瑾則以：系爭匯款確實有轉帳到被告之系爭一銀信
    用卡繳款帳戶裡面，然原告主張系爭匯款係遭不明人士逕行
    匯至被告之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
    應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而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
    ，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之
    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原告至今未就「
    無法律上之原因」此一構成要件，提出任何證據方法、證據
    資料等證物予以說明系爭匯款如何於不具法律上之原因，故
    原告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盡其訴訟之舉證責任，其所為
    之不當得利之請求，不足為採，應予駁回；退步言之，華南
    銀行轉帳匯款手續均需經本人驗證，原告以外之他人當不可
    能從遠端操控原告之手機，登入其華南銀行應用程式進行匯
    款轉帳之舉，原告之詞顯然違反網路銀行應用程式交易之通
    常手續，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華南銀行部分：
　⒈按本法稱活期存款，謂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定方式，隨時提
    取之存款，銀行法第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寄託者，謂當事
    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為代替
    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
    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
    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時
    ，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
    第603條亦定有明文。是金融機構接受存款者，其與存款戶
    間之契約應屬消費寄託關係（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
    94號判決參照）。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
    旨參照)。
　⒉經查，依雲支付約定條款第1條約定，申辦對象限於已開立新
    臺幣活期存款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並留存行動電話號碼之自
    然人；第2條約定申請人限於台灣行動支付公司註冊「數位
    皮夾，於行動裝置上通過核驗，完成卡片下載並設定「華南
    雲支付密碼」，相關「華南雲支付」並屬實體晶片金融卡衍
    生服務；第3條約定申請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
    保管、使用「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所
    綁定之行動裝置，如有遺失、被竊或其他喪失等情形，應即
    辦理掛失手續，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之損失，除約
    定事由外，概由銀行負擔(見本院卷第79-80頁)。又依HCE安
    控規範第2條規定：「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一、行動金融
    卡：係指透過空中傳輸下載個人化資料至行動裝置，發行具
    行動交易功能之金融卡。…」、第3條規定：「行動金融卡申
    辦作業應符合下列控管要求：一、發卡對象限已開立存款帳
    戶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者…二、行動金融卡分類如下：㈠第一
    類行動金融卡：線上申辦應依據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安全
    控管基準(以下簡稱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至第4款任一款安
    全設計進行身分確認，若以行動電話門號OTP驗證，設定該
    門號應採兩項以上技術機制…。」各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
    。再依安控基準第7條規定：「身分核驗安全設計及信賴等
    級一、憑證簽章…二、晶片金融卡…三、一次性密碼(以下簡
    稱OTP)…四、兩項以上技術(以下簡稱2FA)…㈠安全設計符合下
    列要求者，為高信賴等級機制：1、…2、身分驗證：應具有
    下列三項之任兩項以上技術。⑴客戶與金融機構所約定之資
    訊，且無第三人知悉(如密碼、圖形鎖、手勢等)。⑵客戶所
    持有之設備，金融機構應確認該設備為客戶與金融機構所約
    定持有之實體設備(如密碼產生器、密碼卡、晶片卡、電腦
    、行動裝置、憑證載具、SIM卡認證、晶片護照、金鑰等)。
    ⑶客戶提供給金融機構其所擁有之生物特徵金融機構應直接
    或間接驗證該生物特徵。間接驗證係指由額戶端設備(如行
    動裝置)驗證或委由第三方驗證，金融機構僅讀取驗證結果
    ，必要時應增加驗證來源辨識。…」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99
    -105頁)，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應可信實。
　⒊原告雖主張其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
    卡帳戶，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
    匯款云云，惟查，原告係透過台灣PAY申請被告HCE行動金融
    卡，被告依雲支付約定條款、HCE安控規範及安控基準規定
    ，傳遞OTP簡訊至原告留存於被告處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
    見本院卷第123頁)，以為驗證身分，復自陳「0000000000是
    我的手機」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原告
    申請HCE金融卡留存之申請紀錄及註銷資訊、原告綁定HCE行
    動金融卡系統發送簡訊紀錄、被告系統留存簡訊內容等件(
    見本院卷第125-126頁)相符，佐以被告客服中心亦未收到原
    告反應未申請HCE行動金融卡之訊息，足認原告確實有向被
    告申請HCE行動金融卡；又原告自陳其金融卡並未遺失、亦
    未交付他人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且相關帳號、密
    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而系爭匯款係
    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易，是屬原告本人
    交易行為，堪可認定；縱原告否認有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行
    為，而係遭盜用，惟其未就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
    數位皮夾」帳號、密碼，所綁定之行動裝置有因遺失、被竊
    或因其他喪失等情形，向被告辦理掛失手續，但卻有不明人
    士可操作其手機使用帳號、密碼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亦認
    原告對其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
    密碼與手機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應認系爭匯款之
    交易發生之損害係可歸責於原告；況且，原告並未陳明並舉
    證證明被告於系爭匯款之交易行為有何可歸責之具體事由，
    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即屬無據，無由准許。
　㈡關於被告第一銀行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
    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2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即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
    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
    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一方基於他
    方之給付受有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當事
    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
　⒉次查，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系爭華銀帳戶，於
    前揭時間匯出系爭匯款至被告之信用卡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
    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被告之信用
    卡帳款，被告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依不當得
    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云云，揆諸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
    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此節並未提出
    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而由被告所提之原告報案證明單所載，
    足見原告係於113年8月5日11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
    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戶遭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
　　而系爭匯款匯入被告陳宏瑾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後，被告陳
    宏瑾係於113年8月4日22：18：04、同日22：29：52分別繳
    款1元、440,000元，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信用卡消費款，此
    為原告所明知(見本院卷第35頁)，並有被告提出之信用卡客
    戶消費明細(見本院卷第53頁)可考，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
    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云云，核與事實不符，益見系爭
    匯款並非匯入被告帳戶，被告之財產實未產生變動，即原告
    之匯款行為並未使被告之財產有任何增益，依前開說明，被
    告既未因原告之匯款440,001元行為而受有何利益，準此，
    則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難認有據，是原告依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亦屬無據，無由
    准許。
　㈢關於被告陳宏瑾部分：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
    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
    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
    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受益人之
    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
    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固應由主張不
    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
    「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
    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
    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
    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
    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
    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
    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
    11年度台上字第2619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承認系爭匯款非其所有，卻拒絕返還，故依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被告除直承系爭
    匯款確有轉帳到其所有之系爭一銀信用卡繳款帳戶裡面(見
    本院卷第142頁)外，僅以原告係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應舉證
    證明其無法律上之原因等語置辯。經查，系爭匯款因原告自
    陳其並未遺失金融卡、亦未交付他人使用（見本院卷第49頁
    ），且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
    使用，而系爭匯款係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
    交易，且未能舉證證明遭何人盜刷，而經本院認係原告之本
    人交易行為，固如前述；然衡諸原告確旋於113年8月5日11
    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戶遭
    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且始終主張非本人匯款，並堅
    稱不認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而此節為被告所
    不爭執，堪認原告之匯款行為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定目的而
    增益被告之財產，自亦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是被告之受
    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產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非
    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被告既未否認與原告素不相識，又辯稱
    本件原告系爭滙款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云云，容有所誤，
    自難憑取。又本件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經認定如前，
    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
    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惟被告就此並未陳明、亦未提出任
    何證據證明之，即未舉證證明其受領系爭匯款係有法律上之
    原因而受利益，自應成立不當得利，則原告不當得利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440,001元，即非無據，應予准
    許。
　⒊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
    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
    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
    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
    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
    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陳宏瑾始負遲延責任。
    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3年11月15日（見本院卷第14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440,00
    1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陳宏瑾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被告陳宏瑾聲請宣告被告陳宏瑾如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4,850元
合　　　　計　　　　　　　 4,850元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9005號
原      告  趙崇隆  
被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黃淑玲  
            宋子瑩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彗媚  
訴訟代理人  白智瑟  
            江勝男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被      告  陳宏瑾  
訴訟代理人  林凱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宏瑾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1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850元由被告陳宏瑾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陳宏瑾以新臺幣400,00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係以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為被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0,001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算之利息，有起訴狀可稽(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訴訟中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追加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追加被告陳宏瑾，亦有追加被告狀、言詞辯論筆錄可憑(見本院卷第35、65頁)，核其所為，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伊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行員儲蓄存款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銀帳戶)，分別於113年8月4日22時18分3秒、同日22時29分51秒，各匯款1元、440,000元，合計440,001元(下合稱系爭匯款)至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信用卡(信用卡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被告第一銀行之信用卡帳款，原告否認有操作系爭匯款，且原告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匯款；又被告第一銀行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被告陳宏瑾也承認系爭匯款非其所有，卻均拒絕返還，為此，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第一銀行、被告陳宏瑾返還系爭匯款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1元，及自113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3%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
　㈠被告第一銀行辯以：原告於113年8月5日電話聯繫被告客服中心表示，其系爭華銀帳戶於113年8月4日晚間10時許遭轉出系爭匯款並匯入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協助退回款項，嗣原告提出報案證明，被告已於113年8月14日將系爭一銀信用卡予以停用，又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於系爭匯款匯入之前、後，尚有其他筆款項匯入，並陸續沖抵系爭一銀信用卡之消費款，至113年8月14日停卡前，該帳戶溢繳款餘額為22,521元，準此，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溢繳款之權利歸屬尚待司法程序判斷，要非被告有權自行認定，原告向被告請求返還款項，即無理由；況系爭匯款匯入持卡人帳戶係清償持卡人之信用卡消費款，被告並未受有任何利益，是原告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加計其系爭華銀帳戶存款利率之利息，均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華南銀行則以：原告係透過台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行動支付公司)之台灣行動支付APP(下稱台灣PAY)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服務(下稱雲支付)，並於113年8月4日22：18：03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1元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同日22：29：51由系爭華銀帳戶扣款440,000元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同日23：00：47扣款5,480元轉帳至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戶(0000000000000000)，上開交易均符合台灣PAY申請華南銀行HCE行動金融卡(雲支付)服務驗證機制及相關安控機制，確屬本人所為，原告自不得基於消費寄託關係重複請求返還款項；又系爭匯款係透過雲支付機制轉帳，被告依華南商業銀行雲支付約定條款(下稱雲支付條款)、金融機構辦協行動金融卡安全控管作業規範(下稱HCE安控規範)、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下稱安控基準)，交易前已於113年8月4日22：15：22發送OTP簡訊(5分鐘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00)以驗證原告身分，驗證無誤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6：07透過OTP簡訊再次發送行動金融卡下載驗證碼(虛擬金融卡初始密碼且30日有效)至原告使用之手機號碼(0000000000)，亦驗證無誤後，最後被告於113年8月4日22：16：15發送申請HCE行動金融卡成功通知簡訊至原告之手機號碼(0000000000)，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至，均屬原告本人交易行為，原告基於消費寄託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加計返還利息損害，實屬於法無據，不足採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宏瑾則以：系爭匯款確實有轉帳到被告之系爭一銀信用卡繳款帳戶裡面，然原告主張系爭匯款係遭不明人士逕行匯至被告之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應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而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原告至今未就「無法律上之原因」此一構成要件，提出任何證據方法、證據資料等證物予以說明系爭匯款如何於不具法律上之原因，故原告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盡其訴訟之舉證責任，其所為之不當得利之請求，不足為採，應予駁回；退步言之，華南銀行轉帳匯款手續均需經本人驗證，原告以外之他人當不可能從遠端操控原告之手機，登入其華南銀行應用程式進行匯款轉帳之舉，原告之詞顯然違反網路銀行應用程式交易之通常手續，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華南銀行部分：
　⒈按本法稱活期存款，謂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定方式，隨時提取之存款，銀行法第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第603條亦定有明文。是金融機構接受存款者，其與存款戶間之契約應屬消費寄託關係（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94號判決參照）。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依雲支付約定條款第1條約定，申辦對象限於已開立新臺幣活期存款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並留存行動電話號碼之自然人；第2條約定申請人限於台灣行動支付公司註冊「數位皮夾，於行動裝置上通過核驗，完成卡片下載並設定「華南雲支付密碼」，相關「華南雲支付」並屬實體晶片金融卡衍生服務；第3條約定申請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保管、使用「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所綁定之行動裝置，如有遺失、被竊或其他喪失等情形，應即辦理掛失手續，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之損失，除約定事由外，概由銀行負擔(見本院卷第79-80頁)。又依HCE安控規範第2條規定：「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一、行動金融卡：係指透過空中傳輸下載個人化資料至行動裝置，發行具行動交易功能之金融卡。…」、第3條規定：「行動金融卡申辦作業應符合下列控管要求：一、發卡對象限已開立存款帳戶且已申請實體金融卡者…二、行動金融卡分類如下：㈠第一類行動金融卡：線上申辦應依據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安全控管基準(以下簡稱安控基準)第7條第1款至第4款任一款安全設計進行身分確認，若以行動電話門號OTP驗證，設定該門號應採兩項以上技術機制…。」各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再依安控基準第7條規定：「身分核驗安全設計及信賴等級一、憑證簽章…二、晶片金融卡…三、一次性密碼(以下簡稱OTP)…四、兩項以上技術(以下簡稱2FA)…㈠安全設計符合下列要求者，為高信賴等級機制：1、…2、身分驗證：應具有下列三項之任兩項以上技術。⑴客戶與金融機構所約定之資訊，且無第三人知悉(如密碼、圖形鎖、手勢等)。⑵客戶所持有之設備，金融機構應確認該設備為客戶與金融機構所約定持有之實體設備(如密碼產生器、密碼卡、晶片卡、電腦、行動裝置、憑證載具、SIM卡認證、晶片護照、金鑰等)。⑶客戶提供給金融機構其所擁有之生物特徵金融機構應直接或間接驗證該生物特徵。間接驗證係指由額戶端設備(如行動裝置)驗證或委由第三方驗證，金融機構僅讀取驗證結果，必要時應增加驗證來源辨識。…」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99-105頁)，此為原告所不爭執，應可信實。
　⒊原告雖主張其並未和華南銀行約定可以轉帳至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華南銀行返還系爭匯款云云，惟查，原告係透過台灣PAY申請被告HCE行動金融卡，被告依雲支付約定條款、HCE安控規範及安控基準規定，傳遞OTP簡訊至原告留存於被告處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見本院卷第123頁)，以為驗證身分，復自陳「0000000000是我的手機」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原告申請HCE金融卡留存之申請紀錄及註銷資訊、原告綁定HCE行動金融卡系統發送簡訊紀錄、被告系統留存簡訊內容等件(見本院卷第125-126頁)相符，佐以被告客服中心亦未收到原告反應未申請HCE行動金融卡之訊息，足認原告確實有向被告申請HCE行動金融卡；又原告自陳其金融卡並未遺失、亦未交付他人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且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而系爭匯款係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易，是屬原告本人交易行為，堪可認定；縱原告否認有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行為，而係遭盜用，惟其未就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所綁定之行動裝置有因遺失、被竊或因其他喪失等情形，向被告辦理掛失手續，但卻有不明人士可操作其手機使用帳號、密碼進行系爭匯款之交易，亦認原告對其保管使用之「華南雲支付」及「數位皮夾」帳號、密碼與手機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應認系爭匯款之交易發生之損害係可歸責於原告；況且，原告並未陳明並舉證證明被告於系爭匯款之交易行為有何可歸責之具體事由，是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即屬無據，無由准許。
　㈡關於被告第一銀行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即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之損益變動，即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一方基於他方之給付受有利益，是否「致」他方受損害，應取決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給付目的及給付關係而定。
　⒉次查，原告主張其於被告華南銀行開設之系爭華銀帳戶，於前揭時間匯出系爭匯款至被告之信用卡客戶即被告陳宏瑾之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積欠被告之信用卡帳款，被告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云云，揆諸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此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而由被告所提之原告報案證明單所載，足見原告係於113年8月5日11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戶遭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
　　而系爭匯款匯入被告陳宏瑾系爭一銀信用卡帳戶後，被告陳宏瑾係於113年8月4日22：18：04、同日22：29：52分別繳款1元、440,000元，用以清償被告陳宏瑾信用卡消費款，此為原告所明知(見本院卷第35頁)，並有被告提出之信用卡客戶消費明細(見本院卷第53頁)可考，是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匯款係贓款，卻拒絕返還云云，核與事實不符，益見系爭匯款並非匯入被告帳戶，被告之財產實未產生變動，即原告之匯款行為並未使被告之財產有任何增益，依前開說明，被告既未因原告之匯款440,001元行為而受有何利益，準此，則原告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難認有據，是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亦屬無據，無由准許。
　㈢關於被告陳宏瑾部分：
　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19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承認系爭匯款非其所有，卻拒絕返還，故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被告除直承系爭匯款確有轉帳到其所有之系爭一銀信用卡繳款帳戶裡面(見本院卷第142頁)外，僅以原告係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應舉證證明其無法律上之原因等語置辯。經查，系爭匯款因原告自陳其並未遺失金融卡、亦未交付他人使用（見本院卷第49頁），且相關帳號、密碼及所綁定行動裝置，既由原告保管、使用，而系爭匯款係以該等帳號、密碼、行動裝置所進行之交易，且未能舉證證明遭何人盜刷，而經本院認係原告之本人交易行為，固如前述；然衡諸原告確旋於113年8月5日11時18分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中港派出所申報帳戶遭盜刷案（見本院卷第51頁），且始終主張非本人匯款，並堅稱不認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42頁），而此節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原告之匯款行為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定目的而增益被告之財產，自亦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是被告之受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產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被告既未否認與原告素不相識，又辯稱本件原告系爭滙款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云云，容有所誤，自難憑取。又本件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經認定如前，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惟被告就此並未陳明、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即未舉證證明其受領系爭匯款係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自應成立不當得利，則原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匯款440,001元，即非無據，應予准許。
　⒊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陳宏瑾始負遲延責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15日（見本院卷第14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礙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陳宏瑾給付440,001元，及自113年11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陳宏瑾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陳宏瑾聲請宣告被告陳宏瑾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第一審裁判費　 　 　　　　 4,850元
合　　　　計　　　　　　　 4,850元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